
欣 泰 石 油 氣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

補發載具號碼申請書暨切結書 

本人因遺失      年    月繳費通知單(已繳費憑證)，茲向 貴公司申請補發該期載具

識別資訊（載具類別編號及載具號碼）持憑兌獎，如有冒領或盜領等中獎獎金情事，致實際

繳款人中獎權益受損，本人願負起完全法律責任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 

此致 

欣泰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用戶號碼  發票號碼  

用氣地址    區     路(街)  段   巷  弄    號  樓之 

申請人 

(即用戶) 

姓 名  代

辦

人 

姓 名  

身分證 

字 號 
 

身分證 

字 號 
 

電 話  電 話  

□ 本人已詳細閱讀本申請書切結內容及下列聲明，並願遵守： 

本人確實為帳單實際繳費人辦理補發，知悉補發載具號碼僅可列印一次，不得重複列印。 
 

申請補發載具應備證明文件 

繳費方式 補發載具應備文件 

自行繳費及 

信用卡代扣繳 

有繳費證明： 

1. 申請人(及代辦人)身分證明文件 

2. 代收單位之繳費證明或信用卡帳單 

遺失繳費證明： 

1. 申請人(及代辦人)身分證明文件 

2. 中獎通知單 

3. 中獎前一期繳費通知單或其它公用事業同址中獎當期（或前一期）帳單。 

申請人非帳單所載用戶：  應提示租約或建物權狀 

存摺轉帳代扣繳 

1. 四奬以下及雲端千元奬以下，由財政部直接匯入原代扣繳帳戶。 

2. 三奬以上及雲端百萬元奬需持天然氣繳費憑證至金融機構兌奬。 

3. 若繳費憑證遺失，請攜帶申請人(及代辦人)身分證明文件及原轉帳代扣繳

帳戶存摺至本公司辦理。 
○註一： 本作業流程依財政部 106年 4月 10日台財稅字第 10600537020號函辦理。 

※ 請檢附補發載具應備文件(未提供者恕無法辦理)，並填寫粗框內資料後  

傳真：(02)2260-6552 或 E-mail：cs010＠htgas.com.tw，或至本公司櫃台辦理，謝謝！ 

承辦 審核 課長 經理 


